
文件

闽财农 EzO18〕 17号

福     祠留勤则蛐以玎够订 《舻 品
加工固定资产投资财政补助专顼资金管理

办法》部分条款的通知

有关设区市、23个省级挟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财政局、农业局 (挟

贫办):                 氵

经省政府同意,现修订完善 《福建省农产品加工固定资产投

资财政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(闽财农 EzO17〕 34号 )部分条

~款项,通知如下:

-、 关于补助对象

将闽财农 匚⒛17)s0号文第三条修改为 “固投补助对象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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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个挟贫开发重点县县域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当年购置及上一年度

未补助设备,对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当年购置

及上一年度未补助的设备给予重点支持。

二、关于补助标准

闽财农 EzO17〕 M号文第四条修改为
“
补助标准以加工企业

当年购置设备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上限,由各有关县自行制定补

助标准
”。 ∶

三、关于资金下达

闽财农 〔zO17〕 34号文第七条修改为
“
省农业厅、省财政厅

采取因素分配法,于预算执行上一年,将预算指标在规定时间内

提前下达到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。确实无法提前下达的,在省人

民代表大会批准年度预算后 30日 内下达。

其他条款按阿财农 匚2017)30号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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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厅办公室
紧'⒛ 18年 7月 6日 nJ发


